
訓練費 實習費

901男(不含消防系、水上系、矯治組及移民組) 739,826 36,158 140,412 0 3,000 919,396

901女(不含消防系、水上系、矯治組及移民組) 739,826 34,776 140,412 0 3,000 918,014

901犯防系矯治組、國境系移民組(男) 739,826 36,288 140,412 0 3,000 919,526

901犯防系矯治組、國境系移民組(女) 739,826 34,906 140,412 0 3,000 918,144

901消防學系(男) 739,826 36,288 140,412 60,687 3,000 980,213

901消防學系(女) 739,826 34,906 140,412 60,687 3,000 978,831

901水上警察學系(男) 739,826 36,288 140,412 70,812 3,000 990,338

901水上警察學系(女) 739,826 34,906 140,412 70,812 3,000 988,956

902男(不含消防學系及水上警察學系) 0 4,160 77,973 0 1,500 83,633

902女(不含消防學系及水上警察學系) 0 4,770 77,973 0 1,500 84,243

902消防學系、水上警察學系(男） 0 4,190 77,973 0 1,500 83,663

902消防學系、水上警察學系(女) 0 4,800 77,973 0 1,500 84,273

112年班(男、女)在職全時進修研究生 0 1,280 71,436 0 0 72,716

賠償金額計算方法

主、副食費 書籍費

賠償發生時

，依個人在

學期間實際

領用之書籍

費另予計算

中央警察大學113學年度畢業學生、在職全時進修研究生在學期間領受教育費用計算表(總表）

應賠償金額＝A×【（應服務年限×12個月-B）/應服務年限×12個月】
A：在校期間享受之公費總額
B：正式任職至離職合計工作月數

一、依據中華民國107年7月9日內政部台內警字第10708720313號令「中央警察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畢業學生服務年限及教育費用賠償辦
法」暨「中央警察大學110學年度學士班四年制第90期招生入學考試簡章」、「中央警察大學112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招生簡
章」、「中央警察大學112學年度碩士班入學考試招生簡章」之規定辦理。
二、賠償在學期間費用，應以在校期間直接公費為準，其項目包括：

    (一)生活津貼：以在學期間實際所領之數額計算。
    (二)主副食費：自入學起至畢業之日止，以月份計算實際領受之主、副食費。
    (三)服裝費：自入學起至畢業之日止，依實際領用種類、數量之價格計算。
    (四)書籍費：以在學期間實際領用數額計算。
    (五)見學費及實習費：按實際使用數額計算之。
三、賠償費用計算標準，依在學期間實際領用金額，並按其尚未服務期滿年限之比例計算，以月為採計單位，其未滿1月者不計。
四、畢業日期為： 114年6月6日。

 合計
(另加書籍費)

見學費及實習費
班期別 生活津貼 服裝費


